
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

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

相关议案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意见

经审阅，我们认为：我们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 2023 年预计发生

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了解，认真审阅了 2023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

交易的相关资料。公司本次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经营活动所

需，关联交易的定价根据市场价格确定，未损害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符合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，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，并

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进行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

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之签字页）

独立董事签字：

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

江百灵 葛洪义 郑洪河

签署时间：2023 年 3 月 3 日


		2023-03-03T11:35:43+0800
	中国
	签字


		2023-03-03T12:22:46+0800
	中国
	签字


		2023-03-03T17:16:24+0800
	中国
	签字




